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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宜蘭縣政府

107.05.24

農地重劃區辦理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實務研析

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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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大 綱

一、圖解區地籍圖迫切需要重新辦理地籍測量原因。

二、早期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之回顧。

三、相關法令及函釋規定。

四、農地重劃區繳(領)差額地價作業程序。

五、106年度農地重劃區辦理地籍圖重測處理方式。

六、宜蘭縣辦竣農地重劃區內土地圖簿面積不符處理
方式。

七、農地重劃區辦理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作業流程。

八、以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辦理後優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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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解區地籍圖迫切需要重新辦理地籍測量原因

(一)圖解地籍圖，圖簿面積不符嚴重影響民眾權益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243條第1款規定公式：

面積(m2) 1/500 1/600及1/1000 1/1200 1/3000

50 1.08 1.46 3.08 6.17

100 1.63 2.26 4.71 9.43

1000 6.72 10.28 20.35 40.71

2000 10.45 16.43 32.12 64.23

2500 12.07 19.14 37.25 74.50

5000 18.96 30.86 59.30 118.60

10000 30.00 50.00 95.00 190.00

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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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解區地籍圖迫切需要重新辦理地籍測量原因

(二)宜蘭縣圖解地籍圖筆數197,868扣除位屬山地27,374筆，平地圖解

地籍圖150,987筆(106年12月)，其中面積超出公差3倍或20平方公

尺筆數有31,996筆，不符率平均高達18.8%，故平地圖解地籍圖皆

有辦理重新地籍測量之需要。

地所別 段碼 鄉鎮市 段數

檢測筆

數

(A)

超過3倍

公差筆

數(B)

未超過3倍公差

但超過20平方公

尺筆數( C )

有簿無

圖筆數

(D)

有圖無

簿筆數

(E)

不符筆

數

F(B+C+

D+E)

不符率

F/A

宜蘭地政 55 85633 8476 11129 170 1125 20900 21.9%

羅東地政 63 65354 5596 5262 121 117 11096 14.8%

合計 118 150987 14072 16391 291 1242 31996 18.8%

頭城 4 1693 174 289 9 181 653 38.6%

礁溪 19 27474 2090 2277 46 122 4535 16.5%

員山 14 11806 861 1699 16 147 2723 23.1%

壯圍 13 19691 1567 3882 28 255 5732 29.1%

宜蘭 13 34640 3784 2982 71 420 7257 20.9%

五結 7 9559 611 679 0 0 1290 13.5%

羅東 11 21148 648 202 1 6 857 4.1%

冬山 10 15939 1849 1928 95 11 3883 24.4%

三星 24 21627 2115 2404 20 97 4636 21.4%

蘇澳 3 6917 373 49 5 3 430 6.2%

合計 118 170494 14072 16391 291 1242 31996 18.8%

各

鄉

鎮

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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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解區地籍圖迫切需要重新辦理地籍測量原因

各鄉鎮不符率

26.4%

17.4%

27.9%
29.1%

19.6%

14.7%

3.0%

24.1%

20.4%

7.9%

18.7%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頭城 礁溪 員山 壯圍 宜蘭 五結 羅東 冬山 三星 蘇澳 合計

數列1

各鄉鎮不符筆數

746

4779

2663

6306
6924

1426
668

3723
4375

434

32044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頭城 礁溪 員山 壯圍 宜蘭 五結 羅東 冬山 三星 蘇澳 合計

數列1

(三)本縣各鄉鎮不符筆數及不符率比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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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解區地籍圖迫切需要重新辦理地籍測量原因

(四)目前本縣辦理地籍圖重測主要原因

1.圖簿不符率超過30%以上地段，或段界重疊

嚴重地區。

2.急速發展地區（都市計畫內或緊臨都市計畫

地段），土地開發、買賣交易頻繁。

3.配合本縣重大公共建設開發地段。

4.早期農地重劃區，因地籍圖使用超過40年以

上，且現況農水路施作後，未進行確定測

量；村莊保留區重劃後地籍圖，依日據時期

地籍圖直接轉繪，並未進行實地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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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之回顧

(一)台灣實施農地重劃法令依據為民國35年國民政府修正公
佈之土地法第3篇-土地重劃章，相關執行缺乏明文規定，
行政命令補充常造成糾紛。另地籍測量實施規則雖於民國
33年2月12日由地政署訂定發布全文154條由於規定未臻明
確肇致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作業方式流於行事。 早期農地
重劃的辦理程序為：一、勘選重劃地區。二、宣導徵詢農
民意願。三、公告及限建。四、測量及調查。五、工程規
劃。六、工程設計。七、工程施工監造。八、土地分配。
九、地籍整理。十、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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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之回顧

(二)在農地重劃圖解區製作新地籍圖之過程，實際上並無確
定測量之程序，預定重劃區勘選後即辦理該區地形測量，
按測量之成果規劃、設計各公共設施位置，再將各規劃結
果放樣施工，分配各所有權人土地坵塊後，辦理公告製作
新地籍圖，土地所有權人之界址，以規劃施做水路、道路
為基準，採竹尺或皮尺量距辦理交耕，重劃完竣後，並未
逕行地籍測量。簡言之，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乃僅於原地形、
工程測量，其後續之地籍整理、分配止於圖面上作業，地
籍圖精度有待考驗，為探討了解農地重劃區圖解地籍圖精
度及當時測量背景、作業程序等，統計評估，作為後續釐
正地籍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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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之回顧

宜蘭縣實施農地重劃至今已有50餘年之久，隨著科技
發展測量技術不斷精進，各階段作業方法與精度有所不同，
概分為早期1/1200、中期1/1000、近期數值法測量三個階

段。

(三)宜蘭縣農地重劃地籍測量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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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之回顧

(四)早期1/1200比例尺階段（民國50年－民國66年）
‧自民國50年開辦農地重劃起至民國66年止，使用之測量方

法、坐標系統、比例尺、測量儀器以及製圖方法大部份與
日治時期相同。

(五)中期1/1000比例尺階段（民國67年－民國81年）

由於測量儀器、技術的更新進步，座標系統採用1967
年的國際地球原子計算，通稱為「TWD67」，比例尺精度
提升為1/1000。

(六)數值法測量（民國84年起至今）

‧測繪技術不斷更新，自84年起全面採用數值法辦理。基本
控制點大多採用衛星定位技術測量，圖根點測量則用全測
站電子測距經緯儀辦理，應用測繪軟體，將所測之角度、
距離傳輸至電腦，快速、精確得到坐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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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之回顧

‧統計分析宜蘭縣農地重劃區內圖解地籍圖與登記面積不符
超出公差情形。

‧宜蘭縣自民國50年起辦理農地重劃區至今，總計辦理41區
地籍圖135段，面積2萬2959公頃，其中扣除已辦地籍圖重
測、都市計劃、地籍整理，尚有82段12萬4523筆土地，面
積1萬3161公頃未確定界址，統計上開地籍圖面積與登記
面積差異且超出法定公差情形。

‧早期農地重劃區地籍圖精度不足，圖、簿不符超出法定差
值高達37.1％；圖、地不符情況也已成事實，土地複丈業
務，要如何因應，方能正經界、杜糾紛，不致使之惡化。

(七)本縣早期農地重劃區圖籍資料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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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之回顧

(八)航測影像套繪地籍圖（圖、地不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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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之回顧

(九)航測影像套繪地籍圖（圖、地相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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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之回顧

1.農地重劃區多年來天然地形變遷，人為界址異動，使得土地使用情形
與地籍圖上所記載不盡相符，且原圖施測當時，因技術及設備所限，
誤謬在所難免，及比例尺過小，還原於實地之精度差，據以複丈結果，
每有前後結果不同之情形發生，實無法因應當前高精度地籍測量需求，
因此政府為了建立新地籍測量成果，以切實釐整地籍，保障人民合法
產權及配合今後經濟建設規劃種種需要，即採用最新測量儀器，配合
高科技的技術，正確的方法辦理地籍圖重測，重新測製地籍圖，計算
面積，以使每宗土地的位置、形狀、地號、地目、面積等與地籍圖、
登記簿記載內容一致。

2.早期農地重劃地籍圖之精度不良，不僅地籍圖面積與登記面積超出法
定差值過多，且與現使用界址多未吻合，實不堪使用，加上近年來社
會經濟環境的變遷與發展，人民思維的改變，造成興建農舍的需求提
高，土地價值節節攀升，土地問題不容輕忽，是本縣於99年起自辦地
籍圖重測計畫至今，成效良好，大幅提昇行政效率與服務品質，確實
釐整地籍，杜絕經界糾紛，保障國民合法產權，提供各單位高精度圖
資套疊加值運用。

(十)採用地籍圖重測方法釐整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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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法令及函釋規定

一、農地重劃條例第4條(重劃費用負擔)、第36條(差額地

價)。

二、農地重劃條例施行細則第36條(抵費地使用) 、第37條

(水利設施)。

三、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723465號函釋。

四、內政部105年3月1日會議紀錄。

五、行政程序法第131條(差額地價公法上請求權)。

六、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204條(申請複丈) 、第221條(再鑑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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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法令及函釋規定

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723465號函釋略以：
「案經本部於93年3月22日邀集臺灣省各縣政
府、金門縣政府、本部土地測量局會商結論如
次：一、農地重劃時參加交換分配之土地倘有地
籍誤謬情形者，得依重劃前後地籍圖、登記簿、
重劃前後對照清冊等相關資料查明實情後，以個
案方式解決。……四、重劃村莊保留地區倘有地
籍誤謬情形，其重劃後地籍圖倘係依重劃前地籍
圖移寫套繪，登記面積依重劃前登記面積轉載，
辦理地籍圖重測，無差額地價找補事宜；倘係農
地重劃交換分配之土地再納入運用新式測量儀器
辦理地籍測量時，其測量後面積與重劃後面積如
有增減時則有差額地價找補事宜。至於差額地價
補償標準，請研擬具體處理意見送縣農地重劃委
員會討論決議後據以辦理。五、縣（市）政府發
現農地重劃區有地籍誤謬情形，依上揭意旨個案

辦理，俾利解決農地重劃區地籍誤謬情形。」。

內政部函釋及本縣重劃委員會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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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法令及函釋規定

內政部105年3月1日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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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地重劃區繳(領)差額地價作業程序

(一)成立套圖指導小組(常設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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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地重劃區繳(領)差額地價作業程序

(二)圖簿不符疑義辦理流程圖

地政事務所提案

套圖小組研議

地所提供資料
函報重劃科

重劃科核對相
關資料簽辦

1.重劃科分配圖。

2.分配卡。

3.原登記簿(舊簿)核對面
積。

1.檢測圖。

2.面積計算表。

3.分配卡。

4.地籍圖影本。

3.原登記簿(舊簿) 影本。

函請地所向所
有權說明並取
得補繳差額地
價同意書。

重劃科通知補
繳差額地價及
辦理更正。

所有權人未出
具同意書時於
地籍謄本上註
記

1.補繳差額地價。

2.辦理更正(增加1筆劃餘
地)。

3.土地登記謄本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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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地重劃區繳(領)差額地價作業程序

宜蘭縣歷年各重劃區結存

重劃專戶(土地銀行)

58年宜
壯區
7,331,0
50元

59年宜
員區
298,339
,131元

57年柯
林區

682,989
元

60年三
民區

22,534
,839元

67年協
和區

1,702,
744元

其
他

重劃專戶經費來源：
一、當年重劃區抵費地標售結餘款。
二、近年清查各農地重劃區未標售抵費地土地，再辦理標

售。
三、圖簿不符所有權人繳納差額地價。

(三)繳(領)差額地價經費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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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6年度農地重劃區辦理重新地籍測量作業方式

1.重測測量前準備資料：

(1)重劃分配圖。(測量－參考原來坵塊長度、寬度等)

(2)重劃分配卡。(重劃土地分配情形)

(3)重劃土地歸戶清冊。

(4)重測區歷年複丈圖。(測量－含再鑑界、法院複丈案)

2.測量注意事項：

(1)長×寬＝面積(面積分析計算) 。

(2)固定物(切石、水泥田埂、圍牆、圍籬、建物等) 。

(3)舊樁位。

(4)地形高差。

(5)農水路。(早期重劃施工或農水路更新改善工程施工錯誤)

備註：農地重劃區一般土造田埂，因農民需每年補造田埂，未申請鑑

界，致實地田梗因歷經多年，可能有位移情形。重劃保留區(舊建

地)或綠竹籬，因長年使用致有擴增現象。

(二)重測測量須準備資料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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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6年度農地重劃區辦理地籍圖重測處理方式

(三)套圖時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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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6年度農地重劃區辦理地籍圖重測處理方式

(四)套圖時可能發生的情形

現
況
水
路
與

地
籍
不
符

現
況
使
用
與

地
籍
不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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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6年度農地重劃區辦理地籍圖重測處理方式

(六)案例研析ㄧ三星鄉尾塹段568地號繳納差額地價

地號
登記簿面

積( m2)

數化面積(

m2)

計算面積(

m2)

增+減-面積(

m2)

面積差率

％

568 1649 1795.71 1788.75 139.75 8.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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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6年度農地重劃區辦理地籍圖重測處理方式
案例研析二－三星鄉尾塹段領取差額地價

地號
登記簿面

積( m2)

數化面積(

m2)

計算面積(

m2)

增+減-面積(

m2)

面積差率

％
面積公差

1519 3292 3257 3260 -32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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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6年度農地重劃區辦理地籍圖重測處理方式

案例研析三

‧ 宜蘭縣三星鄉新大洲段916地號 土地經本所於106年2月
20日(以平信通知)至現場辦理地籍調查。

‧ 本案經通知106年9月7日實地協助指界，甲方表示不同意
協助指界結果並未認章，並另行指界(以乙方916-1地號
A1至A2經界線平移0.617 m，B1至B2經界線平移3.488 m，
致雙方指界不一致發生界址爭議 。(詳如位置略圖及現
場指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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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6年度農地重劃區辦理地籍圖重測處理方式

甲乙雙方指界位置A1至A2相差
0.617m，B1至B2相差3.488m。 五分路一段

大
洲
路

案例研析三－位置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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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6年度農地重劃區辦理地籍圖重測處理方式

916地號
所有權人:陳愈繹

916-1地號
管理者:宜蘭縣政府

案例研析三－原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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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6年度農地重劃區辦理地籍圖重測處理方式

土 地
所有權人

地 號
登記簿
面 積
( m2)

依協助
指界計
算面積
( m2)

增+ 減-
面 積
( m2)

依甲方
指界計
算面積
( m2)

增+ 減-
面 積
( m2)

備
註

陳○○ 916 876 882.69 +6.69 1053.96 +177.96 甲方

宜蘭縣政府 916-1 170 171.26 +1.26 0 -170.00 乙方

案例研析四－調處面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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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6年度農地重劃區辦理地籍圖重測處理方式

重測公告

地所辦理

地所邀請所有權人協商

地所提案(6月)

套圖小組研議

地所函報重劃科
重劃科請地所取
得同意書。

通知所有權人繳
(領)差額地價

未取得同意書：

1.重劃科函文所有權人
繳領及加註。

2.辦理提存。

3.通知地所辦理謄本
註記。

否

處理流程

1.更正。

2.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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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宜蘭縣辦竣農地重劃區內土地圖簿面積不符處理方式

宜蘭縣辦竣農地重劃區內土地圖簿面積不符更正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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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宜蘭縣辦竣農地重劃區內土地圖簿面積不符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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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農地重劃區辦理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作業流程

勘選辦理區域

控制測量

套圖小組研議

現況測量

1.地所辦理更正、註記。

2.依內政部102年9月6日台內地
字第1060196443號函釋辦理謄
本加註。

套圖分析

地所辦理註記

決議事項：

1.補繳(領)差額地價。

2.辦理更正。(所有權人未
同意，增加1筆劃餘地)。

3.土地登記謄本註記。

繳(領)差額地價

地所函報重劃科

重劃科辦理事項：

1.核對重劃分配圖、分配卡、
歸戶 清冊、原登記簿(舊簿)核
對面積及邀請所有權人協商等。

2.通知所有權人繳領差地價。

3.通知地所辦理分割、更正、
登記謄本註記等。

一、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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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農地重劃區辦理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作業流程

二、地籍謄本
註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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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農地重劃區辦理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作業流程

三、地籍謄本註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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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以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辦理後優略分析

優點：

（一）釐整地籍圖籍，健全地籍管理。

(二)經大範圍面積重新測量後，將已(或潛在)糾紛案件透過現況測量一

次發現；並透過協調及補償機制解決圖、地、簿不符情形。

（三）大幅縮短土地複丈時間：平均每件現場外業時間只要1小時，地籍

整理前則需2小時。

（四）提升測量精度：由原來20至30公分，提升至2至6公分（以比例尺

1/1200為例，圖上每1mm實地1.2公尺）。

（五）地籍整理後每筆土地圖、簿面積皆相符。

（六）經地籍整理後之數值地籍圖，高精度圖資可供各單位套疊加值運

用。

缺點：

(一)未辦理協助指界，所有權人無法即時得知界址位置。

(二)以現有人力無法大面積辦理。

(三)經費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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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